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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克服人才培养的“同质化”问题，数字贸易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新文科改革探索

与实践中，作为人才培养之基的课程体系建设要以新文科的融通和新发展理念为旨向，在

数字贸易新技术经济对涉外法治人才新需求的产出导向下，以“法学+外语”跨专业融合

的特色法治专门人才培养为目标，发展数字贸易领域的专业特色，构建“专业主干+融合

元素+校本特色+职业能力拓展”四维结构的课程体系，以数字贸易涉外法律特色课程模

块打造院校特色及领域优势，以法律专门用途外语训练课程模块打通涉外法治人才职业能

力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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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rtract During the reformation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New Liberal Arts in Foreign-

related Digital Trade Legal Talent Training, which pursues to overcome homogenization of

talent training, the curriculum system, as the foundation, should aim at integration and new

development of New Liberal Arts, and be output-oriented on new requirements of Foreign-

related Legal Talents for new technologic economy in digital trade. With the goal of charac-

teristic training of specific legal talents cross professionally with law and foreign language,

and cultivation of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trade, the curriculum system sh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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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dule of courses relating foreign-related digital trade laws, and broken through b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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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当前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形势下，实践中久已存在的涉外法律人才匮乏

的局面更因形势所需亟待得到根本改善。对于以满足国家、社会和市场对各种人才的需求

为本质追求的高等院校而言，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言而喻。新文科涉外

法治人才培养的探索就是回应社会需求，从涉外法治人才供给侧发力，培养跨专业的、具

有国际法律交流能力的创新法治人才。

近年来，一些法学院校在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方面做了许多探索和改革实践。湖北大

学法学院所进行的数字贸易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新文科改革探索与实践，力图克服法学院

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同质化”问题，在OBE教育理念下，针对数字贸易领

域法律发展带来的涉外法治人才短缺现状，结合“一带一路”国家语系复杂、数字贸易新

兴领域对法治人才的特殊需求，与外国语学院、国别与区域发展研究院及涉外法律服务机

构合作，探索法学、外语、世界史、国际关系、电子商务及大数据管理等专业交叉融合、

境内外教育及研究机构与校外法律实务部门交互协同的育人机制，力图建立起数字贸易涉

外法治专门人才培养的师资团队、课程体系、教学方法、教材体系和实践体系等，以期实

现新文科建设的文理打通、人文社科打通、中西打通、知行打通。这种特色领域涉外法治

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能够最大限度满足涉外法治人才需求缺口最大的国际商业法律人才

的需求。[1]而课程体系建设是人才培养之基。根据产出导向，在以新的功能为目标、以新

的融合为抓手、以新的质量标准为保障三项原则下，以能力需求设定培养目标，确立培养

要求，搭建课程体系结构，设计课程组合模块，是数字贸易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课程体系构

建的基本思路。

二、跨专业融合的特色涉外法治专门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

OBE教育理念主张反向设计正向实施。在构建以产出为导向的数字贸易涉外法治人才

培养课程体系时，要按照新发展的系统思维和方法，明确总体目标、特色目标与具体目标

之间的逻辑关系，以此作为课程体系的架构，进行课程体系的设计。这些不同层次的培养

目标及与之相对应的毕业要求是课程体系的系统功能。构建数字贸易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课

程体系，首先要在以满足社会需求为导向的毕业要求下设定人才培养的各层级目标。

（一）“法学+外语”跨专业融合的数字贸易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总目标

涉外法治人才至少有两点素质要求：一要懂法律外语，二要通国际法律。[2]新文科背

景下数字贸易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总体目标是，探索“法学+外语”跨专业融合的微专业

“数字贸易涉外法治”的特色涉外法治专门人才培养模式，为国家网络经济法治建设尤其

是“一带一路”建设所急需的国别法律服务培养专门人才。具体而言，是克服法学院校涉

39



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 第4卷第2期

外法治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同质化”问题，使“双语（英语或葡萄牙语）双法（国别

涉外法+国际法）”的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更精准地对接，为国家培养面向“一带一路”尤

其是葡语系国家的数字贸易领域的涉外法治专门人才。创新跨专业融合培养、校企-校政

协同培养模式，突破双专业简单叠加的传统模式，打通地方性高校与涉外法务行业之间的

鸿沟。

课程体系的构建所要实现的系统功能是，把面向“一带一路”国家提供数字贸易领域

法律服务的律师人才作为培养重点，使学生通过四年的专业学习，能够系统掌握法学理论

知识和律师实务知识，具备科学文化素养、法学理论知识和法律实践能力，能适应律师事

务所、法律专业服务机构、国家机关、大型企业及其他企事业单位从事数字贸易领域的涉

外法律实务工作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二）培养数字贸易领域的专门涉外法治人才的专业特色发展目标

数字贸易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不仅与常规法学专业教育一样，要求学生具备扎实的法学

理论功底、过硬的律师职业基本分析方法和技术，还有作为专门人才培养的专业特色发展

目标，还要求学生能结合专业特色方向熟练掌握民商、经济、投资、贸易案件的诉讼和非

诉讼法律业务，具备处理复杂法律案件的综合能力，能熟练运用外语（英语或葡萄牙语）

和数字技术处理各类与数字贸易有关的案件。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系统掌握商事法、涉外法、国际法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具备以英语为主、葡萄牙语

为辅的两门外语工作的能力；掌握律师职业的；熟悉“一带一路”国家法律，尤其是拉

美及其他葡语国家和地区制度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具有运用法学理论知识和律师实务知识

直接适应诉讼、仲裁、非诉讼争端解决等方式处理各类诉讼或非诉案件的能力；掌握文献

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外国法内容的查明的娴熟技能及从事科学研究的创新能

力。

（三）“法学+”理念下跨学科深度融合课程体系设计的具体目标

新文科的显著特征就是交叉融合，关键就是要打破院系之间、专业之间、学科之间、

高校与社会之间的壁垒。新文科跨专业、跨学科融合中，“法学＋”理念下的课程体系设

置不宜“一刀切”，而应依据本校的资源情况，充分考虑“错位”发展的可行性；也不宜

将法学与外语简单地叠加做“拼盘”，而是要深度融合，开设一些真正将两个方面的知识

结合及能力培养交织在一起的课程。当然，跨专业融合的“法学+外语”必然要求加大课

程体系改革的力度，以课程增量为中心，多元课程体系为架构，增设数字贸易案例研习

课、法律专门用途外语实务课、法律英语写作课、法律英语翻译课等新型课程，从课程设

置上推进供给侧改革。

“法学+外语”融合模式下，学生达到条件可以申请两个专业的学位，增强未来职业

竞争能力，必然两个专业的学分都要达到各自的国家标准基本要求。这就需要灵活设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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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培养方案，处理好与国家标准的关系。根据培养目标要求的能力要素，灵活设置课程体

系，在达到教育部关于法学、外语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的基本要求下，对国家标准

进行升级改造、拓展开发，打造一批真正跨学科融合的创新课程，尝试开设小语种国家法

律特色课程；合理配置通识教育课程，培养学生国际文化沟通能力。

同时，法学院校是为国家培养政治立场坚定的涉外法治人才。因此，在课程体系设计

时，还要注重课程思政建设，在专业学习过程中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强调国际视野、中国

情怀，使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坚定维护国家利益的信念内化于心。

三、“专业主干+融合元素+校本特色+职业能力拓展”

四维课程体系结构

在课程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培养方案首先确立的高层次、粗粒度的培养目标经过分

解，具体化为相对低层次、细粒度的毕业要求。但，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一般是对培养

对象在毕业五年时所能达到的职业成就的宏观描述，不能作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直接依

据。落实培养过程的直接依据是课程体系结构，即课程模块的设计。课程模块是对课程

体系结构的总体设计，通过课程模块设计，将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进一步分解并分配到相

应的课程模块，通过这些模块中的具体课程，达成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要使课程体系

中的课程要素能够全面覆盖和达成数字贸易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就要将课

程体系拆解成能够支撑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的基本课程要素。由此，构建出一个“专业主

干+融合元素+校本特色+职业能力拓展”四维课程体系结构。

（一）法学专业主干课程进一步规范化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并不是要各法学院校丢掉法学专业之本，而是

要能更好地契合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新形势下社会提出的新人才需求，使所培养

的人才更具竞争优势、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新文科背景下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

仍然要符合法学专业自身的内涵和发展。数字贸易涉外法治人才虽然是专门人才培养，但

强调“厚基础”，法学专业主干课程是专业之基。法学本科专业国家标准所要求必修的核

心课程需通盘学习，并且还要以新的功能为目标，以新的质量标准为保障，提高这些课程

的教学要求，进一步规范教学过程。

（二）跨学科融合课程进一步体系化

1、引导性开设预备知识的通识教育课程

法学作为一门研究人与人关系的社会科学，刚迈入大学门槛的青年往往难以对研究对

象有感受、经验和理解力。因此，在法科学生初入大学学习阶段，开设一些以社会科学

为主的通识教育课程，不仅可以为法学专业主干课程的学习准备一定的社科知识和培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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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理解力，也可以通过这种跨学科的通识教育课程培养学生知识迁移和融通的思维及能

力，为将来进行跨学科研究提供好的起点，实现“宽口径”。为达到更好的效果，这些通

识教育课程应是由法学院引导性地针对法科学习的特点和需求，精心设计的与其后续的法

学专业课程学习具有直接相关性的通识教育课程，邀请其他学科的老师专门开设，而非任

由学生缺乏引导地盲目选修。

2、指导性开设学科交叉融通的专业方向课程

新文科所要面对和解决的人才培养的新的社会需求都有赖于通过不同学科不同领域合

作达成，是具有鲜明的学科交叉性的。新文科建设的核心理念就是交叉融通，目标是建立

一套跨学科融合机制，推动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与交流。落实到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上，

主要就是要通过法学与外语的学科交叉融通来实现。

数字贸易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也包含了新文科建设的这种学科交叉要求：第一，培养规

格不是传统法律实务中能熟练运用法律从事法律事务的法学通用人才，而是培养数字贸易

领域的涉外法律服务专门人才；第二，教学内容不再是大法学，而是按新文科对科技与人

文结合、应对新技术经济发展的法治人才需求的回应，不再“大而全”地开设法学学科课

程，而是在基本的法学核心课程之外，选择国际贸易中常涉及到的法律部门相关的课程，

重点在数字贸易相关法律领域；第三，培养路径不是依赖大学英语公共课程，而是在通用

英语奠定的基本语言能力基础之上，聚焦专门用途英语。专门用途英语有别于大学英语。

大学英语主要是一种工具功能，过去那种法学和英语的简单叠加并没有形成学科交叉。以

功能语言学等理论去研究所服务的法学学科或法律领域的知识是如何用国际语言构建和传

播的，有效分析特定领域语篇结构和语言特征，才可能称得上是学科的交叉。[3] 数字贸

易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中，以法学作为主打的基础学科，运用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去研究法学

的理论和知识是如何用语言构建成语篇的，[4]又是如何用口语、文字或翻译进行国际沟通

的。课程设置上，按学生辅修英语专业的要求来设计，使学生达到英语专业毕业水平，可

促其提高英语水平，还要求掌握葡萄牙语作为非通用语，以便为中国与葡语系国家的数字

贸易提供服务方面，在国内同行竞争中占据比较优势。

开设学科交叉融通的特色专业课程时，一方面要特别注意课程性质的设置，必修或选

修的课程性质体现了不同课程在课程体系中的功能和地位，需要依据毕业要求的功能分解

来进行匹配设置。数字贸易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中，在传授和培养法学专业人才应具备的共

性知识、共有能力和共同素质基础上，还要在课程模块中设计一定学分的交叉融通性质的

必修课，让学生掌握必要的交叉学科知识、适应交叉领域发展应具备的能力和素质。同

时，还应配置一定学分的交叉融通的选修课，让学生能够结合自己的兴趣从中灵活选择。

这样通过课程性质的设置，可以指导学生在跨学科交叉的专业课程中有所偏重，避免盲目

选择。另一方面，还要注意交叉融通课程的开设顺序。因为这些交叉课程，既不单纯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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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类课程，又不单纯属于语言类课程，所以，对这类交叉融通的新课程，要合理设置开

设的时间。这对课程体系的实施是有影响的。基本方法是兼顾其中法学学科要素和语言学

学科要素，从而根据这些要素在法学类专业课程群中与其他课程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其在语

言类专业课程群中与其他课程要素之间的关系，理清其与这两个知识体系及所对应的毕业

要求的能力之间的逻辑关联，梳理出每门课程的先行课程，从而确定各门交叉型课程在整

个课程体系中科学合理的开设顺序。

（三）数字贸易专题类课程进一步特色化

涉外法治培养目标分解出来的课程要素内容并不仅限于或等同于国际法的学习内容。

涉外法治比国际法内涵更为丰富，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国际法，也包括中国法的域外适

用，还包括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别法。[5]在国家标准规定的核心课程之外，数字贸易专门领

域的课程模块需要体现出其特色，还应该开设“一带一路”国家法律概论、国际商法、电

子商务法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法律课程，以及上述课程的实务训练类课程。

在数字贸易领域专题课程的设置上，要充分考虑训练适应国际法治思维方式和思辨能

力的课程要素。涉外法治人才未来发展及职业选择主要是处理具有涉外因素的法律关系，

与外国当事人打交道，运用的法律有中国的涉外法、外国的涉外法，还有国际法。不通晓

国际法的原则和规则，不懂外国法律制度及其法理，不适应外国人的逻辑思维，就难以做

到“知己知彼”地有效维护国家法律安全及利益。因此，在课程体系设计中，要注重开放

式启发式能力训练课程，格外注重学生的开放头脑和创新性思维，主动以适应国际法治的

思维方式面对涉外法治问题，并具有开展涉外法律对话的思辨能力。

（四）法律语言服务职业能力拓展课程进一步常态化

能力不是学习完某门或某组课程就直接生成的，理论课程所培养的能力通过相关的实

践性教学课程的系统训练后“演化”出的能力，才是毕业要求所应达成的能力。数字贸易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建设中，在突出高校特色方向课程的同时，也要考虑学生未来

职业竞争力需求。可以探索基于就业能力需求有机衔接的职业能力拓展课程模块建设。加

大法律英语及专业课程全英文教学、双语教学的比重，在外语类课程群中增强翻译理论及

实践教学，开设葡萄牙语课程组，使学生不仅具备较强的通用英语综合应用能力，还掌握

非通用外语，更具有法律英语阅读、沟通及翻译能力。可以通过实践教学学分取得方式的

可置换性，引导学生考取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证书、英语水平证书、法律英语证书。

此类职业能力拓展课程的授课形式可以多样化。首先，可以通过集中授课、实务讲

座、线上课程自修等形式开展。课程师资和课程资源可以跨校、跨院系、跨高校与社会整

合，增进真实有效的有机协同培养。其次，可以通过虚拟仿真实验室建设，以沉浸式学习

提升学生实务、实践能力。这种方式也有助于推动数字化法律服务课程优化升级，提升学

生运用数字技术应对跨境无纸贸易新问题的能力。法律语言服务职业能力拓展课程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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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辅之以中外交换生项目、境外学习、境外实习、海外夏令营、游学等中外联合培养方

式。

四、以数字贸易涉外法律特色课程模块

打造院校特色及领域优势

课程体系中的每一课程模块都对应地承担着毕业要求中的某项或某几项能力培养要

求，是对课程体系总体毕业要求的分解，并且通过进一步分解为该模块下各课程要素的

毕业要求指标，来逐项落实以聚合达成毕业要求。数字贸易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相对常

规法学人才培养模式的特色和优势能否形成，是否能够真正实现法学专业“非同质化”的

“错位”发展，最终要落实到数字贸易涉外法律特色课程模块的课程设置上。

（一）将学习国际商事法律相关课程作为打造特色的奠基石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重点在于国际化的思维模式与理念。在数字贸易领域的涉外法治

人才培养的重点则是了解国际商事领域的思维模式、行为模式和沟通方式。因此，将学习

国际商业法律的核心学科作为培养涉外法治人才的奠基石，更符合人才培养规律并更能满

足现实的需要。[6]

国际商事法律内容丰富而又非常精细，不同行业领域的法律都具有特别之处。但共同

之处在于，从其思维模式来看，逻辑性和思辨性都非常强。当然，要想在法学专业主干课

程之外，让学生学习所有国际商事领域的课程，也不现实。合理的路径是学习国际商事法

律最基础和核心的课程，比如英国商法、英美合同法、国际商事仲裁等。因为贸易领域国

际惯例大多是以英国商法为母法发展而来，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涉外领域中大量合同范

本也明显受到英国合同法或美国范本的影响。因此，学习英美商法、合同法就是从精髓层

面了解国际商事法律规则。

国际商事仲裁法也是商事领域非常重要的课程。仲裁作为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最主要

的争议解决手段，实践中，目前国际上通行的主要仲裁程序，形成了国际商事仲裁的当事

人意思自治特性，要求当事人非常熟悉依仲裁程序所享有的权利及应承担的责任。所以，

为数字贸易涉外法律服务，国际商事仲裁法也属于重要特色课程。

（二）将数字经济法律领域相关课程作为打造优势的标识签

数字贸易领域有很多特别的法律制度，尤其是近年来国际规则的发展、各国国内法的

发展都“涌现”出来。数字经济的法治保障必然要求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紧密契合这一发

展变化带来的迫切的社会需求。从国际规则层面讲，世界贸易组织法是数字贸易国际规则

发展的一个重要平台，世界贸易组织法应成为指导性的选修课程。其他各区域性国际规则

也值得关注，可以专题课的形式来进行。因涉及比较前沿的领域，并且尚在不断发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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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以在实务教学环节配套地以项目式教学开展关于这一新兴领域法律发展的师生共研

活动。此外，还可以通过优质线上教学资源来拓宽这一特色领域课程模块的内涵。

五、以法律专门用途外语训练课程模块

打通涉外法治人才职业能力的突破口

鉴于英语是国际通用语及国际组织官方工作语言，法律专门用途外语主要指法律英

语。法律英语是专业性很强的一种语言，涉外法律服务发展的一个瓶颈就是法律英语能

力。比如，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虽然我国已有一些国际商事仲裁机构，近年来所受理的

国际商事仲裁案件也急剧增长，但以外国当事人为主体的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商事仲裁案件

中外方当事人基本上鲜见协议选择中国的国际商事仲裁机构进行仲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中国的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工作人员的法律英语应用能力欠缺造成的沟通障碍。所以，

寻找打通涉外法治人才职业能力的突破口，法律专门用途外语训练是关键突破点。

在数字贸易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课程体系中，一个重要的课程模块是法律专门用途外语

能力训练。这一模块不等于大学英语课程必修课模块，它可以借助于但却不能用国际法系

列课程的双语或全英文课程代替。作为一种专门用途外语训练，这一模块课程的主要目标

是训练国际法律语言服务能力，包括为国际经贸、国际民商事、国际法律传播、政府法律

事务等领域提供语言翻译、商事法律信息转化、数字贸易及贸易法知识转移、贸易流通、

投资并购、法律咨询等专业化的法律语言服务。[7]

之所以要设置法律专门用途外语训练课程模块并以之作为打通涉外法治人才职业能力

的突破口，是因为，无论从语用学、功能语言学还是社会语言学角度来看，理论上都认为，

语词和句法都是随使用场合的不同而变化的，法律专门用途外语自然也在实践中也形成了

自身独特的句法结构和话语方式。更细化地讲，国际商务咨询、涉外法律合同、国际投资

报告、法律案例、案件索引、案例分析、法务实践调查报告等，都有各自独特的语言特征、

修辞方法、语篇结构。仅靠扎实的英语功底和深厚的法学专业知识不一定就能写出地道的

涉外法律文书、开展数字贸易方面的法律语言服务的。

在法律专门用途外语训练课程模块的设计中，具体来说，根据课程要素不同，又可以

分为语言技能课程、外语语境专业知识课程、专门用途外语课程，以及上述课程相关的实

务课程。在课程设置及教学承担上，法学院和外语学院跨学院合作共享师资，分别根据课

程要素、所要达成的毕业要求、课程性质等，合理配置不同的专业教师，以期达到最佳效

果。

数字贸易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课程体系中的英语课程教学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大学英语课程，其目标是为下一步学习法学学术英语课程夯实语言支撑。第二阶段是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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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英语课程，其目标是培养学生的法学学术阅读能力，作为法律英语学习的过渡，解决

学生直接学习法律专门用途英语课程跨度太大有难度的问题。法学学术英语的特点是专业

性强、存在大量的外来语词、表达严谨。从词汇来看，有很多“两栖词汇”，即，普通词

汇在法学语境下作为专业术语具有与普通意义不同的特定含义，如，high sea 在法学文献

中翻译为“公海”，没有国际法专业知识背景及相关文献材料的阅读，是很难猜测出这个

非常普通的词在其普通意义之外的法学意义。法律专门用途英语中还有很多特有的专业术

语，尤其是一些源自拉丁语的法律术语，根本无法“望文生义”，且“一词一义”。从语法

结构来看，法律英语大量使用名词化结构、长句和定语从句、名词作定语或缩写词、被动

语态。如果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很难适应并掌握这些语法和句法结构，从而运用到将来的

法律服务中去。第三阶段为法律专门用途英语课程，主要以实践为主，以培养学生的法律

口语交流和书面交流能力为目标。在这一阶段的课程要素设计中，通过功能分解，将职业

能力拓展训练课程模块分解为学术文献、法律文书和判例报告三种课程要素，可以通过创

造虚拟学术交流或涉外法律实务情境，有针对性地结合各课程要素进行实务训练，达到法

律专门用途英语能力内化于脑、外化于行。

课程设置参考性建议如下图所示：

图 1: 课程设置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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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语

新文科背景下数字贸易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课程体系的构建，主要依据国家和社会的人

才需求。在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的定位下，在功能分解的引导下，自上而下地进行系统化

构建。在落实课程建设、实施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实践过程中，自下而上地就课程体系的

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达成度进行周期性评价，[6]以实现动态调整、持续改进的人才培养质

量过程监督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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